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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生态安全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

刘洪岩

  内容提要:生态安全作为全球化时代一种全新的安全观同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

全、社会安全等一样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作为较早进行

生态安全立法实践的国家之一,无论在生态安全理论研究、生态安全立法体系化,抑或生态

安全保障制度构建等方面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俄罗斯的生态安全立法理论及实践对国际

生态安全立法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学理上的参考, 同时,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环境问

题提供了可供参照的实证路径和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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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岩,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一  俄罗斯 /生态安全0概念及内涵

在当今俄罗斯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 能与 /生态0一词结合的法律概念超过四十多个,

譬如: 生态状态、生态形势、生态状况、生态危险、生态条件、生态事实、生态恐吓、生态问题、

生态后果、生态灾难、生态危害、生态活动、生态技术、生态鉴定、生态许可、生态体系、生态基

金、生态保险、生态法、生态立法、生态违法、生态影响、生态损害、生态争议、生态诉讼等等。

在众多的有关 /生态0的概念中, /生态安全0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生态安全 0这一术

语在俄罗斯数千个法律文件之中是使用率极高的词汇,其中包括: 5俄罗斯联邦宪法 6、108

个俄联邦签署的国际法律文件、43个联邦法律、315个总统令和俄罗斯政府条例、500多个

规范性法律文件。1 1 2

有关 /生态安全思想 0在俄罗斯的最早提出源自 �. �.彼得罗夫教授于 1981年出版的著作

5生态法6中有关对生态法调整对象的表述。他认为,生态法的调整对象应当包括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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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 ( 06B018 )和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 ( 11522075 )及海外学人项目

( 1152HQ03)的阶段性成果。

该数字引自俄罗斯总检察院法制及法秩序维护问题研究所第一副主任 �. �.拉巴金发表的 /生态安全: 宪法

法制问题 0,载5国家与法 62004年第 2期,第 26页。根据 2008年 3月俄罗斯法学家出版的5俄罗斯法律汇

编 6以及俄罗斯生态法学家 �. �.布林丘克教授所统计的数字 (参见其发表的论文 /作为法律范畴的生态安

全保障 0,载5国家与法 6 2008年第 9期,第 30页 ) ,俄罗斯有关使用 /生态安全 0的各类规范性法律文件总数已

经超过一千六百多个。



组织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人周围的环境三个方面。1 22 后来, 学术界在此基础上

对生态法调整对象的第三个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泛化,于是就形成了俄罗斯今天的关于 /生态

安全 0的概念,尽管现在看来,它们在内容上与生态安全所保护的法益并不是完全吻合的。

/生态安全0概念可以从法律意义上和学理意义上对其进行界定。法律意义上 /生态安

全 0的概念在俄罗斯的首次确立是在 1991年 12月 19日颁布5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

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6的第 85条之中。该法将 /生态安全 0与生态法律秩序、环境、人的

健康等一同列入生态犯罪的客体范畴。从此, 这一概念被广泛的运用在俄罗斯法学研究和

立法实践之中。 1992年 3月 5日颁布的5俄罗斯联邦安全法6第 1条将 /安全0界定为个人、

社会和国家的重要切身利益免受国内外威胁的防护状态, 而重要切身利益就是指 /保障个

人、社会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利益得到满足的需求总和 0。 2002年 1月 10日通过的 5俄罗

斯联邦环境保护法6第 1条则将 /生态安全0的概念完整的表述为 /使自然和人类重要切身

利益免受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自然的和生产性的紧急状况及其这些活动和状况的后果可

能产生不良影响的防护状态0。

学理意义上 /生态安全 0的概念在俄罗斯学术界还没有形成通说。�. �. 科尔巴索夫教

授将生态安全看做是 /消除由于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地球环境恶化, 从而导致人的生物性

状改变,不能利用周围物质世界满足自身自然的、生理的和社会的生活需求, 从而可能造成

人类大规模毁灭的措施体系0。1 32 �. �. 彼得罗夫教授则认为 /生态安全是对重要生态利益

的生活保护状况,首先是对清洁、健康、良好环境权的保护0。1 42 �. �.季莫申科教授将生态

安全理解为 /保护、合理利用、再生和提高环境质量的国际关系状况 0。1 52 还有学者将生态

安全视为为防止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自然的和技术的意外情况及后果对自然环境和人的

重要生活利益可能造成损害的保护状态。1 62

通过对俄罗斯现有科学著作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分析,俄罗斯学者们对 /生态安全 0内

涵的理解更多的是从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利用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主要

存在着四种观点。

(一 )将 /生态安全 0视为 /环境保护 0的组成部分
�. �. 布林丘克教授非常关注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利用之间相互关系的确

定问题,将生态安全视为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为恢复、保持良好环境状况最重要的远景目

标和任务。有鉴于此,他得出如下结论: /生态安全的保障不是与进行环境保护的实践活动

并行的方向之一,联邦条约和俄罗斯联邦宪法中的相应表述是不正确的。01 7 2同时, �. �.

布林丘克教授又进一步强调, /如果将生态安全理解为实施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的活动方法之一,其内容应当符合维护良好环境状况、甚至应当满足自然人及法人生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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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护以及相关法益的保障0, 1 82�. �.博格柳博夫教授也持类似的观点。

�. �. 韦尔比茨基对 /生态安全 0和 /生态安全保障 0这两个概念做了准确的区分, 他同

意 �. �. 布林丘克教授和 �. �. 博格柳博夫教授对此所做的分析。同时,他将 /生态安全 0

同 /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利用0的相互关系视为 /部分与整体 0的关系。将后者理解为是第

一性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在进行经济活动或对生态安全具有威胁的其他活动中产生的。1 9 2

同时, 他还将生态安全威胁仅局限于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列举的人为原因导致的威胁, 在今天

看来, 这些观点值得商榷。M. H. 科贝洛夫则直接将生态安全保障理解为众多的环境保护

措施之一, 1102持此种观点的还有 �. �. 伊戈娜奇耶娃。1112

�. �.里布则将生态领域分为 /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安全 0三个方面客体, 他

认为, 对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客体的利用可以分为国家的、地方的和私人所有的。不同的

是,生态安全客体是不可以扩展,也不可以被支配的,是不具有任何所有形式的。1122 �. �. 什

尔科夫则将生态安全法律保障形式视为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和自然保护活动效率的手

段, 1132也就是将生态安全看成是保证生态领域其他两个方面利益的手段和条件。

(二 )将 /生态安全 0和 /环境保护 0二者等同
�. ¡.别尔琴科、�. �.谢里万诺夫及其他学者将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与生态安全法律规

范混为一谈。�. �.兹拉尼科娃从国际法层面上对生态安全保障问题进行了分析, 本质上将

/环境保护0与 /生态安全保障 0等同对待。1142 �. �维诺格拉多夫教授也有类似的观点, 他

将环境保护领域的立法看做为生态安全保障的方向。1152

�. �.泽伊托夫则将 /生态安全享有权 0与 /良好环境享有权 0等同对待。他指出, 前者

应该奠定环境保护领域法律创制活动的基础。1162

1998年,俄罗斯国际生态法律大学法律系在起草 /俄罗斯生态安全法律观0的文件中,

为了消除生态安全学理定义上可能存在的某些矛盾, �. �.别洛乌索夫教授建议将 /生态安

全 0纳入更为宏观的 /生态领域国家安全 01172概念之中。同时, 他还认为:现行有关生态安

全的立法是环境保护或者保护自然客体免受技术性突发事件影响的初级任务,这符合俄罗

斯联邦自然资源部关于保障生态安全的理念。1182

(三 )将 /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再生和质量提高0纳入 /生态安全0的范畴

�. �.科斯坚科和 �. �.拉夫列诺娃在其 5欧洲共同体对各成员国经济、工业安全的法

律保障 6一文中指出, 欧洲共同体实质上将环境保护方面通过的所有法律文件都归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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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制度之中,虽然在该文中有关 /生态安全0只字未提。1192

�. �.雷苏霍虽然将生态安全威胁的范围拓宽到自然现象、自然灾害和其他负面现象

的影响等方面,但同样也将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再生利用作为生态安全保障的目标和基

础。1202 �. �.科罗列娃、  . �.扎尔科娃和 �. �.苏斯洛娃在承认自然资源利用领域犯罪率

的增长是对国家生态安全的严重威胁的同时, 一方面,她们将自然资源利用制度体系看做是

保障社会生态安全的手段;另一方面,她们试图通过法律的、组织的、财政的措施实现对生态

安全的保障,并以此作为解决区域性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手段。1212

(四 )将 /生态安全 0视为与 /环境保护 0并行的一种活动
除了上述几种确定生态安全客体的方法外,还存在着一种被认为最具有前途的确定方

法。�. �.戈里琴科夫教授提出,应将 /人的生态安全 0提到整个生态关系体系中首要位置

上,他将 /生态安全0理解为对良好环境的维护和成果的保障,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作用

下,才保障了人本身的健康和富有成效的生活。为此,应当对 /人的生态安全 0和 /社会及国

家的生态安全0所保障客体做进一步明确,以保证三者之间在立法上的统一。1222

此外, �. �.热夫拉科夫提出将人的发展、健康和生命视为生态安全的组成部分。与此

相类似的观点还有 �. �.沃罗比耶夫、�. �. 兹维亚金采夫1232、 . �.米加切夫、�. �.萨福诺

夫、�. �.捷尔 -阿科波夫。1242 �. �.托尔卡琴科及其他学者则明确提出了人的生态安全具

有优先性,立法和司法机关应当对此予以保障。�. �. 拉宾娜则在自己的著述中得出 /生态

安全保障问题必须在国家安全保障框架内进行 01252的结论。�. �.梅尔库洛夫则将国家功

能区分为 /生态功能0和 /安全功能0, 前者包括四个要素: 保护环境、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再

生以及维护良好环境, 1262完全将生态安全及其保障排除在外。

尽管俄罗斯学术界对 /生态安全 0概念和内涵理解有所不同,但对 /生态安全 0调整对象

的认识在近 15年内本质上基本是统一的。1272 这种争论的焦点更多的是集中在 /生态安全 0

所调整对象范围的广狭程度上,而非生态安全调整对象是否具有特定性上。

二  俄罗斯关于 /生态安全0理论研究的现状

俄罗斯对生态安全理论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1)确立了生态安全法调整

的对象及其在生态领域和生态法中的地位问题; ( 2)确立了生态安全法律保障的制度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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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3)确立了对生态安全保障进行法律调整的立法方法。

有关生态安全法调整的对象及其在生态领域和生态法中的地位问题在本文的第一部分

已做阐释,此处不再赘述。

有关生态安全法律保障的制度和方法方面, 在俄罗斯有关学者起草的5俄罗斯生态立法

发展构想61282中指出,现有的有关生态安全的立法 /不符合立法技术要求,过于抽象,多半是宣

言式的,与俄罗斯联邦宪法以及其他领域的相关法律文件不一致0, /国内缺少生态安全法律

实施的有效机制 0, 1292并提出生态安全法律关系应做为法律关系调整的优先方面加以考量。

为了获得思想上的统一认识, 1994年 6月, 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召开了生态安全立法

会议, 1302 5俄罗斯生态立法发展构想 6的设计者们提出了关于创建俄罗斯生态法的特别法

体系以及实现俄罗斯其他法律部门的 /生态化 0 ( Ï¼À½À́ º¹±ÈºÑ)将是保障生态安全的主要

任务和终极目标。会上, �. �.博格柳博夫教授提议, 将有关生态安全宣言式条款和理论原

则减至最低限度,以保证规范能直接发挥作用。�. �. 谢里万诺夫 (时任俄罗斯总检察院法

制与法秩维护问题研究部主任 )同样认为必须厘清生态安全标准, 以便保障在不大费力的

情况下就能准确区分破坏生态规则所应承担的责任类型。

有关 /生态安全0法律调整的立法方法方面, �. �.热夫拉科夫提出应当制定并通过新

的俄罗斯联邦国家生态安全学说。�. �. 奥西波夫则认为将保持和恢复人的周围环境、消除

国家经济运行过程对自然界、个人、社会和国家可能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生产方式作为生态安

全立法的着眼点。同时强调,俄联邦生态安全立法的基础以及各个联邦主体制定生态安全

法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 ¡.苏哈列夫认为,以先前已经通过的有关生态安全的法律规范为基础,然后再由各

联邦主体制定各自的生态安全的法律规范作为补充的做法将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他提

出,科学界应该制定适用于全国的、直接生效的联邦生态安全法, 可在一些领域中给各联邦

主体留有一定的余地。

  . �.维诺库罗夫则认为生态安全保障的举措与现实情况是不协调的, 而解决这一问

题的最佳方案就是制定经过科学论证的、整套的、为期 10- 15年的用于生态安全保障的联

邦计划。5俄罗斯生态立法发展构想 6的作者 (如 �. �.布林丘克、�. �. 博格柳博夫 )等一

致赞同将有关生态安全的现有规范列入已经通过的法律之中。�. �.布林丘克认为, 不需

要 5俄罗斯联邦生态安全法 6这样专门的法律, 但保护自然人的生态权利和法律利益的措施

应当体现在 5俄罗斯环境保护法 6以及其他生态立法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1312

三  俄罗斯生态安全立法体系的构建

/生态安全立法0在俄罗斯现行立法分类规范中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被列入涉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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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和环境保护以及调整与此相关的一些共性问题的法律部门之中;另一部分被列入涉及

安全和法律秩序保障的部门法规范之中。为了保障生态安全立法能够在联邦国家权力机关、

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地方自治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协调,俄罗斯制定了关于5生态安全

法律信息使用的分类方法6作为推荐性的使用标准在立法实践中加以采用,目的是为了整合在

立法活动过程中各个部门、各级权力机关对 /生态安全0理解上存在的不同认识。

俄罗斯的生态安全立法概括起来由四部分构成, 即:宪政意义上的立法、经济意义上的

立法、社会意义上的立法和国际意义上的立法。

(一 )宪政意义上的生态安全立法

宪政意义上的生态安全立法首先体现为生态安全保障被俄罗斯联邦宪法确立为联邦国

家权力机关及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权利 ( 5俄罗斯联邦宪法6第 72条第 1款第 / µ0

项 )。对该权利的宪法合法性评介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俄罗斯联邦宪法将对 /自然资源的利用 0、/环境保护0和 /生态安全保障0作为国

家的一项基本职责加以确立。 1996年 6月 19日通过的5俄罗斯联邦关于北部地区社会经

济发展国家调节法6的第 12条明确了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方面,俄罗斯国家对北部

地区的调整更加侧重于对生态安全的关注。而在 2002年 1月 10日颁布的5俄罗斯联邦环

境保护法6第 3条中将生态安全保障确立为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把对自然资源的保

护、再生和合理利用视为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保障的必要条件。由此被俄罗斯学者解读为,

对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的保护优先于对自然资源利用的保护,而后者是实现前两者的条件

和前提。1322 在俄罗斯议会发表的 5俄罗斯联邦环境现状及其保护6的年度报告中, 进一步

扩大了生态安全保障的范围:除了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及评价手段, 预防、监督和消除对

周围环境及居民安全的负面影响外, 还包括对经济活动的监督 (譬如进行生态鉴定、许可证

制度、生态监察、生态监控及实施生态保险制度等 )。1332

其次,在生态安全保障的实施程序方面,俄联邦通过宪法以外的其他相关立法对联邦及

联邦各主体的生态安全保障权限及职责进行了明确划分。譬如在 1993年 7月 22日颁布的

5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保护法6中,俄联邦及各联邦主体对公民健康的保护范围包括对自然

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保障三个方面 (该法的第 5、6、7条 ) ; 地方自治机关对公民

健康的保护包括环境保护、生态安全保障及灾难和自然灾害后果的消除 (该法的第 8条 )。

根据 1995年 11月 21日颁布的5俄罗斯联邦原子能利用法 6第 10条规定, 俄罗斯联邦国家

权力机关和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制定和实施拥有核设施领土上原子能的安全使用、

保障该领土生态安全的总体规划。目前, 根据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部生态安全局的评估, 只

有四个联邦主体获得了该资格。

最后,在俄罗斯, 公民宪法性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的前提是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受到威

胁。根据5俄罗斯联邦侦查活动法6的第 2条规定, 侦查活动的任务之一就是获取有可能威

胁到俄罗斯联邦生态安全的事件和活动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侦察机关批准合法进行侦查活

动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一旦这些信息被侦察机关 (���)获悉, 侦察机关可以据此对人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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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宪法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譬如:对人和公民的通信自由和秘密及其他电子网络联系进

行监控,甚至对权利人住宅的不可侵犯权进行限制。同时,对人和公民实施宪法性权利限制

的必要条件做了严格的限定:必须是可能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的事件和行为处于刻不容缓

的紧急情况下,侦察机关可以不经司法机关的批准, 直接根据侦察机关领导的决定, 实施对

人和公民宪法性权利的限制,这也是俄罗斯立法中唯一的可以不经司法机关的批准, 直接基

于单个人的授权就可以对人和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实行限制的情况。

由此看来,俄罗斯联邦宪政意义上的生态安全立法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将生态安全保障作为独立于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之外的法律保护客体对待

( 5俄罗斯联邦宪法6第 72条 ) ,因此对生态安全的法律特征、生态安全制度同其他法律制度

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其次,将生态安全保障列入俄联邦及各联邦主体的公

共权力范围内 ( 5俄罗斯联邦宪法 6第 72条 )。在俄联邦规范性法律文件和现行法律 (或专

门性的联邦法律 )中, 对联邦及各联邦主体的权限做了进一步细化, 建立起与俄联邦宪法相

适应的,同时兼顾联邦及联邦主体权力有效协调的运行机制。再次,与环境保护、自然资源

利用不同的是,生态安全保障并非是俄罗斯每个个人和公民的宪法义务 ( 5俄罗斯联邦宪

法 6第 58条 ) ,但却是联邦及各联邦主体的义务。最后,只有当可能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的

事件处于紧迫的情况下,生态安全保障才可以成为实施限制人和公民宪法性权利和自由的

侦查活动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 5俄罗斯联邦宪法 6第 55条第 3款 )。

(二 )经济意义上的生态安全立法

经济意义上的俄罗斯生态安全立法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对生态安

全机制的广泛采用,通常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

首先,在立法的层面上将生态安全保障确立为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俄罗斯社会经济的诸多领域, 都将生态安全保障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加以确立。其

中涉及的领域有:国家税率调节领域 ( 1995年 4月 14日通过的 5俄罗斯联邦电力、热力资源

国家税率调整法 6第 4条 ); 燃气供应领域 ( 1999年 3月 31日通过的 5俄罗斯联邦燃气供应

法 6第 4、5条 ) ;水文气象服务领域 ( 1998年 7月 19日通过的 5俄罗斯联邦水文气象服务法 6

第 4条 ) ;基因工程实施领域 ( 1996年 7月 5日通过的 5关于基因工程领域活动国家调节

法 6 );城市建设领域 ( 1998年 5月 7日通过的5俄罗斯联邦城市建设法 6第 10条 ); 农工综

合体工程技术系统的调节领域 ( 1999年 5月 24日的 5俄罗斯联邦关于农工综合体工程技术

系统调节法 6第 5条和第 9条 )等等。

对能够引起人们特别关注的经济关系调整领域进行授权许可、鉴定、监督和审计等活动

时,生态安全保障是一切行政行为和经济活动的前提。在 1995年 11月 23日通过的5俄罗

斯联邦生态鉴定法6的第 3条中规定,生态鉴定中的一切经济行为必须要符合生态安全的

要求; 1997年 7月 21日通过的5俄罗斯联邦危险生产领域工业安全法6第 3条同样规定了

/工业生产安全要求必须符合以下规范,即: 保护居民和领土免受意外情况威胁、保障居民

卫生防疫顺畅、保护自然环境和保障生态安全 0; 在 1999年 12月 21日通过的 5俄罗斯联邦

国家城市技术监督决议6中,对调整和保障工业生产安全的所有规范和条例进行了统计, 并

列举了相关的规范清单。在这些规范中虽然没有规定有关工业生产生态安全要求的特别规

范,但在三百多个包含生产安全内容的相关法律文件中,都明确规定了工业生产安全保障的

具体要求,其中有两个规范还着重强调了工业生产必须要符合生态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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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将生态安全保障视为环境保护活动和环境利用行为的具体要求。 1993年 9月 30

日颁布的、1994年 11月 14日生效的 5俄罗斯联邦用户电力安装运行条例6的第一章第 7条

中规定: /技术安全,火灾和生态安全必须基于对水体和大气免受污染为目的 0, 同时将卫生

标准和对自然保护的要求列入生态安全保障的范围内, 如果用户不遵守这些规定将不被允

许进行电力安装;在 1998年 5月 26日俄罗斯农业与资源部颁布的5土壤改良及水利工程使

用运营条例 6第五章关于 /生态安全要求0的规定中, 再次重申了 5俄罗斯联邦土壤改良法 6

第 33条、5俄罗斯环境保护法6第 47条第 1款及 5俄罗斯联邦水法 6第 140条所确立的自然

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应符合生态安全要求的一般性原则; 2000年 9月 19日俄罗斯联邦劳

动和社会发展部颁布的5关于零售商业领域劳动力跨行业保护条例6第 1条第 4款第 2项中

同样规定了 /服务中的生态安全保障必须通过遵守相关的环境保护规范来实现0。

最后,俄罗斯在经济立法中确立了生态安全保护的客体、技术参数以及独立的追诉程

序。在生态安全客体及技术参数确定方面,俄罗斯通常利用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利用所遵

循的方法。例如,根据 2001年 3月 3日通过的5俄罗斯联邦内陆水路交通法6第 39条规定:

/船主保障运行中船只的生态安全要求应由俄罗斯交通部批准通过的预防船只排放含油污

水可能造成内陆河道污染的具体规范来确定。0

(三 )社会意义上的生态安全立法

社会意义上的俄罗斯生态安全立法体现在企业和员工社会生态责任的明确。根据

1992年 3月 11日通过的5俄罗斯联邦集体合同和协议法 6第 13条的规定,在俄罗斯企业主

和员工签订集体劳动合同时应当明确双方在生产中对可能出现的生态安全问题各自所应承

担的责任,同时, 协议中应当事先明确生产中生态安全保障的具体要求。 1996年 1月 12日

通过的 5俄罗斯联邦工会权利和活动保障法 6的第 20条还规定, 为了保证生产符合生态安

全的要求,工会有权参与涉及生态安全保障的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制定。

应当承认,尽管俄罗斯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广泛采用了生态安全保障的法律机制,但不难看到

的是,由于在生产行为的授权许可、鉴定、监督和审查程序中生态安全保障机制使用范围的扩大,

越发可能导致由于缺少明确的生态安全威胁的法律界定标准以及生态安全保障规范过于宏观,

使得该机制成为官员们权力滥用和进行腐败活动的手段和工具。同时,必须承认的是,俄罗斯生

态安全保障的经济立法还面临着如何同宪法规范协调以及自身如何完善等问题。

(四 )国际意义上的生态安全立法

国际意义上的生态安全立法可以理解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全球性生态灾难和技术灾

难对各国生态安全威胁的不断增加, 促使各国必须面对全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在 5俄罗

斯联邦的对外政策构想6中提出了俄罗斯应积极扩大对外合作, 以便保障生态安全, 包括引

进最新的技术促进国际交流。1342 2000年 5月 4日通过的 5俄罗斯联邦关于核准 3俄美两国

关于缩减常规性武器条约 4的联邦法 6的第 2条规定,当出现的紧急情况可能威胁到俄罗斯

生态安全时,基于国家主权安全的考虑,俄罗斯有权退出同美国签署的 5俄罗斯与美国关于

缩减常规性武器条约 6。在过去的 50年中, 俄罗斯在环境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

安全保障方面通过了七十多个多边条约。

俄罗斯生态安全的国际立法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开展是在独联体国家之间进行的, 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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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范围不仅仅限于环境保护领域, 同时还包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领域。1352 根据5关于成

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定6的第 7条 (俄罗斯于 1991年 12月 8日签署的, 1991年 12月 12日

议会批准,并从即日起生效 ) ,独联体各个成员国将环境保护和参与建立普遍接受的国家生

态安全系统方面的合作纳入独联体共同活动的领域之中。在 5独立体关于生态和环境保护

领域合作协议6 ( 1992年 2月 8日签署并生效 )中确立了每个公民有权获得良好的自然环境

权和生态安全权,生态问题和环境保护是被分开对待的。根据该协定, 独联体各成员国有义

务解决好各自领土内的自然资源利用问题,但必须对共同的生态安全和生态的良好状态给

予足够的重视。为了保证相关政策的协调一致,各方有义务在自然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生

态安全保障领域共同制订和实施跨国计划和方案。同时, 安全销毁和削减化学武器、核武

器、高毒性和高辐射废料等被列入生态安全计划之中。1991年 12月 29日在独联体跨国联

席会议上通过了 5生态安全若干原则 6这一推荐性立法文件,供各国在建立统一的生态安全

保障方法和对生态安全威胁认定方面作为参照。在该条约中第一次将来自他国的生态安全

威胁称之为 /生态恐怖主义 0。

在对俄罗斯 /生态立法 0的可圈可点之处进行评价的同时,必须承认的是,俄罗斯 (不仅

仅是俄罗斯 )在生态安全法立法方面至少存在着两方面的不足: 一是在其签署和承认的已

有的国际条约规范中,暂且没有对作为法律客体的生态安全概念及特征进行更为明确的界

定,生态安全保障的法律制度也没能得到更进一步得到阐释; 二是在独联体、/四国集团 (俄

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 0和俄罗斯 ) 白俄罗斯国家联盟的国际法律

规范中虽然多次使用 /生态安全机制 0一词,但对其理解却缺少统一的认识。

为此,俄罗斯提出了国家未来生态安全立法改革的基本方向。譬如:试图制定一部旨在

统一生态安全立法领域普遍适用的术语表规范,以便消除生态安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矛

盾;同时试图制定一部符合宪法精神的5俄罗斯联邦生态安全法6以此消除法律适用过程中

各个部门法之间可能存在的竞合和矛盾。

目前,俄罗斯正着手对生态领域和安全保障领域的立法进行更为严格的结构调整,试图

将生态安全保障立法整合为从属于上述两个法律部门的次一级的部门法。同时对 2000年

3月 15日颁布的关于 5俄罗斯法律文件分类法 6的总统令进行修订,使之能够更加有效地促

进俄罗斯法律信息数据库的统一和实现俄罗斯法律信息之间的相互协调。

四  俄罗斯生态安全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生态安全的全球性特征已经毫无隐藏的展现于世界各国面前,作为均处于社会转

型期的俄罗斯和中国,无论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抑或社会制度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俄罗

斯生态安全立法的理论及实践对我国以 /科学发展观 0作为指导的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具

有许多参考价值。

首先,可以为我国环境立法提供理念的革新方向。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世界各国环境立法的重要理念之一。俄罗斯生态立法所秉持的 /人类 ) 生态中心主义0

理念以及 /生态化 0的立法方法, 无不证明了俄罗斯生态立法正经历着从法的 /规范主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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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主导地位向 /自然权利至上 0的传承与转换;从 /利用刑事惩罚手段与生态犯罪作斗争0向

/预防生态犯罪0这一首要的国家政治任务的法制转型。1362 而作为我国环境基本法的5环境保

护法 6则恰恰缺少对可持续发展、代际公平、生态安全问题的关注。

其次,为我国环境立法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参考的范式。我国环境立法体系大体上分为:环境

污染防治、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管理四个方面的立法。相对而言,前两

者的立法在我国的法律规制较为全面,但后两者的立法则相对较为薄弱。而俄罗斯已经颁布或

正在起草的5原子能利用法6、5居民卫生防疫安全法6、5居民辐射安全法6、5生态鉴定法6、5生态

安全法6、5生态保险法6、5生态文化法6、5核损害民事责任法 6、5保障汽车运输生态安全法6和

5土壤法6等法对完善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管理方面的环境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次,为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创新提供指导。我国宪法中没有关于 /公民环境权0的规

定,而 5俄罗斯联邦宪法6的第 42条明确提出了 /公民生态权0的问题;我国环境立法中没有

对公民及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 (NGO )的权利及义务做出具体规定, 在俄罗斯 2002年颁布

的 5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6第 11、12条, 对公民及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进行公共参与的权

利及义务做了详尽的规定,无疑可以为我国环境立法中有关公民有序参与等相关问题的法

律调整提供制度上的参照。此外,俄罗斯国家生态立法中在生态安全保障方面进行了大胆

的制度创新,譬如:规定了生态审计、生态保险、生态认证、生态许可、生态税征收、生态警察

制等经济的和行政的调节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为我国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0的构

建和十一五 /节能减排 0目标的实现, 清洁生产制度的整合与创新, 提供制度上的实证参考。

最后,为我国进行生态教育、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及促进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提供学理上

的借鉴。俄罗斯早在 1960年颁布的5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保护法6中就

提出了开展生态教育的思想。在 2002年颁布的 5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 6中再次明确了生

态教育的基本任务和形式,确立了以普及生态知识和增强生态保护意识为目标的、多层次的

生态教育体系。尤其要 /从娃娃抓起0,把生态教育作为学生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努

力培养具有生态保护知识和意识的一代新人。而我国的环境立法中缺少对公民进行生态教

育的内容规定,这样在法律层面上根本无法回应人们对生态安全日益强烈的法治诉求。

此外,俄罗斯同前苏联国家之间在生态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经验、生态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

和协调,不仅为中国,甚至是为国际社会在生态安全领域的深入合作提供了可借鉴的协作范式。

[Abstract]  Eco log ica l security, as a brand new concept in the age o f g loba lizat 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 f nat iona l security and soc ia l stability) just like m ilitary, eco-

nom ic and social securit ies. The Russian Federat ion, as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to adopt leg isla-

t ion on eco log ical security, has made rem arkable ach ievements in theo retica l research on eco-se-

curity, in systematization of eco-security leg islat ion, and in the estab lishment of a mechan ism for

safeguard ing eco-security. The Russian experience prov ides a theo retica l reference for the inte-

grated development o f international eco-security as w e ll as an empirical approach and a parad igm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 ity to jointly copew ith g lobal environm enta l problems.

(责任编辑:谢清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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